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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各有关部门，各商业银行、小额贷款公司、担保公司、保险公司：
现将《洋河新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工作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希认真贯彻执行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洋河新区党政办公室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年7月5日
洋河新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工作实施意见
第一章   总 则
第一条  为进一步完善洋河新区金融服务体系，鼓励金融业对洋河新区加大信贷投放力度，促进金融业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杠杆作用，持续推动全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以下实施意见。
第二条  设立洋河新区金融发展资金100万元，从区财政预算安排支出，用于鼓励金融业支持洋河经济发展。区级金融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坚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、公开透明、鼓励创新的原则，严格程序，规范操作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第三条  本实施意见奖励范围是：在我区正常经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、小额贷款公司、担保公司、保险公司、创投公司等。
第二章   新设机构奖励
第四条  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洋河新区设立分支机构，开业时一次性转入财政性资金存款1000万元，给予30万元奖励，设立村镇银行给予20万元奖励，用于金融机构网络建设、添置设备、业务软件开发等。
第五条  对新设立注册资金5000万元以上且正常运营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，按实收资本的2‰奖励。区内小贷公司新设立分公司1家，给予1万元奖励。
第六条  对新设立注册资金1亿元以上且正常运营的融资性担保公司，给予3万元奖励。区内担保公司在乡镇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营业网点1家，给予1万元奖励。
第七条  对新设注册资金1亿元以上、首期到位3000万元以上、通过省备案的创投公司，给予5万元奖励。
第八条  对保险业在区内设立洋河支公司，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。
第九条  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洋河新区设立市级以上管理总部，在新建办公楼选址、交纳土地出让金、契税等方面实行“一事一议”，新设立银行分支机构、村镇银行、小额贷款公司、担保公司等购买营业办公楼，交纳的契税按地方留成部分予以全额奖励返还。
第十条  新设立村镇银行、小额贷款公司、担保公司、创投公司等缴纳的所得税、营业税和城市建设维护税的地方留成部分前三年全额奖励。
第三章   信贷投放奖励
第十一条  对工业贷款余额净增长30%以上的银行，给予2-10万元奖励；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（含转贷）净增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银行，给予2-10万元奖励，具体数额以实际净增数确定。
第十二条  对贷款余额净增长25%以上，且“三农”放贷占比70%以上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（年初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），奖
励1-3万元。
第十三条  对年末担保责任余额达注册资本3倍以上的融资性担保公司，奖励1-3万元。
第四章   目标考核奖
第十四条  考核对象
在我区境内开展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、担保公司。
第十五条  考核内容
（一）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考核项目：贷款净增加额、工业贷款净增加额、信息上报、数据上报、管委会交办事项等。
（二）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主要考核项目：增加注册资本、贷款余额净增加额、“三农”贷款占比、单户小额贷款占比、期限3个月以上贷款占比、规范财务管理、积极参加有关培训、数据上报、信息上报、管委会交办事项等。
（三）各担保公司主要考核项目：担保责任余额净增加额、担保总额净增加额、规范业务发展和财务管理、担保责任余额达注册资金的倍数、数据上报、信息上报、管委会交办事项等。
第十六条   设立奖项
按被考核单位所得分值高低进行排名和奖励。银行业金融机构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、担保公司分别考核，具体奖项如下：
（一）设立综合考核奖
按完成年度目标得分排名及奖励，并授予“金融工作目标管
理先进单位”荣誉称号，设立一等奖、二等奖。（农村小额贷款公司、担保公司只考核不排名）
（二）设立先进个人奖：授予“金融工作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
第十七条  考核组织
管委会成立金融工作综合考核领导小组，由管委会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区财政局、经济发展局、监察审计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地点设在区财政局，负责考核具体工作。
第五章   附   则
第十八条  本实施意见所规定的奖励资金，年终由区财政局、经济发展局、监察审计局共同组织考核验收，次年年初报管委会批准后由区财政统一兑付。
第十九条  对省、市出台的相关政策不予重复奖励。
第二十条  本实施意见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一条 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




